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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署《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南京晶恒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预计项目投资总额为4,700.00万元。

●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本次投资金额未达到需提交

董事会审议标准，已由总经理办公会讨论形成总经理决定。

相关风险提示：

● 如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本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延期、

变更、中止或者终止的风险。

● 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尚未办理工商登记等手续，存在程序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及管理

风险等。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拟设立子公

司南京晶恒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在溧水经济开发区投资长晶

设备生产项目。

预计项目投资总额为4,700.00万元。 投资结构包括：设备投资800.0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17%，运

营资金3,900.0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83%。

（二）对外投资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本次投资金额未达到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标准，已由总经理办公会讨论形成总经理决定。

（三）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投

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特别规定》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名称：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地址：南京市溧水区开发区团山西路8号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长晶设备生产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南京晶恒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3、项目投资规模：预计项目投资总额为4,700.00万元。

（二）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子公司名称：南京晶恒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半导体器

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

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通用设备制造（不

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专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制造（不含

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股权结构：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

注：拟设立子公司的相关信息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登记为准。

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签署主体

甲方：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长晶设备生产项目；

2、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额4,700.00万元，其中设备投资800.0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17%，运营资

金3,900.0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83%。

投资方投资比例：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100%。

3、全部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8,000.00万元，预计年税收：270.00万元，预计新增就业岗位：20

个。

4、厂房位置及租赁面积：溧水经济开发区淮源大道502号，约9,000.00平米（具体面积以在甲方辖

区内的租赁协议为准）。

5、公司注册及纳税

乙方须于2023年12月31日前在溧水经济开发区内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 乙方如需变更股权结构

及实际控制人应同步书面告知甲方。 乙方在项目建设经营期内需依法依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缴纳

各项社会保险费。

（三）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甲方

（1）甲方全程协助乙方及时办理项目审批、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各种开办手续。

（2）甲方承诺协助乙方处理与当地政府各部门的关系，以便相关部门在项目推进全过程中为乙

方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3）甲方有权全方位监督乙方项目按照约定的项目内容、投资规模进行生产，积极为乙方建设生

产提供优质服务；加强乙方在建设及生产等环节的环保、安全、消防等多方面的监管，一经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及时予以处置，直至乙方停产停业。

2、乙方

（1） 乙方承诺自溧水基地租赁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工，2024年1季度结束前投产，2027年1

季度结束前达产。 乙方项目达产后年度纳税不低于300.00元/平方米（租赁面积）；税收指标以财政和

税务部门出具的数据为准（亩均税收不包含税务部门代征的各项基金费）。

（2）乙方项目在施工和投入使用中，不得擅自改变厂区使用性质，降低火灾危险性防范标准和要

求。 乙方建筑项目应满足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负面清单要求，建设单位依法落实建设项目安全生产

和职业病防治“三同时”规定要求。

（3）乙方应严格按照国家、省、市法律法规进行建设、生产并办理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环评、

能评、安评等。 项目能耗、环保、安全等方面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 产品能效水平不低于本行业能耗限

额准入值，项目节能符合相关标准。 污染物排放达到排放标准。

（四）违约责任

乙方项目投资总额、销售收入、税收、投资进度等指标以及环保要求，必须按照本协议约定执行。

如遇特殊情况，乙方可向甲方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可延期整改一年，一年后如仍未达标，甲方有权单

方面解除并终止本协议。

（五）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若遇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调整， 使得本协议条款中内容与政策法规有抵触

或不符合的，按政策法规执行。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本次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生产能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为公司的长远发展

奠定基础。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并将根据项目年限分批次投入。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

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及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1、如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本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延期、变

更、中止或者终止的风险。

2、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尚未办理工商登记等手续，存在程序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及管理风

险等。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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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3年9月28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

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3年10月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的

监事3名，实际参加的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天津医药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1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通过公开挂牌转让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15%股权，有利于提高公司

核心竞争力，降低公司经营风险，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需要。 公司将持有的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15%股权以人民币8,782.386万元的价格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关联方津药达仁堂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出售财务公司股权的受让方，此次交易定价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因津药达仁堂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的联营企业控制的企业，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滕飞先生、董事于克祥先生和董事刘浩先生系关联董

事，已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进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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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南开区黄河道491号土地收

储的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分别于2023年7月25日、2023年8月

10日第七届董事会第25次会议和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南开区黄河道

491号土地收储的议案》（2023-030）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对天津市南开区咸阳路西侧片区旧城区改建项目内的房屋予以

征收，收回力生制药黄河道491号土地使用权。 经公司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天津市城达房屋拆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城达公司” ）友好协商，就征收事宜签订了补偿合同。 根据补偿合同，本次征收补偿

费用为24,790.00万元。

二、 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2023年10月09日公司已收到全部补偿款24,790.00万元。同时，公司已将协议中的房产证、土

地证（不动产证）等手续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土地收储全部工作已经完成。

三、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土地收储完成会对公司2023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能

够实现税前净收益23,860.00万元（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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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天津医药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1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根据战略及经营需要，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3年8

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转让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参股公司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

“财务公司” ）15%股权以人民币8,782.386万元的价格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具体公告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公开转让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15%股权的公告》（2023-037）。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于2023年8月28日至2023年9月22日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挂牌期间

仅有一家公司报名摘牌，即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药达仁堂” ），其作为意向受

让方拟以人民币8,782.386万元的价格摘牌受让财务公司15%的股权。 公司拟与津药达仁堂签署《产

权交易合同》（以下简称“交易合同” ）。

公司于2023年10月0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1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津药达仁堂

为我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的联营企业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滕飞先生、董事于克祥先生和董事刘浩先生系关联董事，已回避本议

案的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100784F

法定代表人：张铭芮

成立日期：1981年12月29日

注册资本：77025.008万人民币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17号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西药制剂、化学药品原药制造（3810）化学药品制剂、新草

药、医疗器械、营养保健品、化学试剂加工、制造、批发、零售；中药外配加工；卫生用品、健身器材、生活

及环境卫生用消毒用品、药物护肤产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家用电器、日用杂品批发、零售；仓储、

宣传广告、技术开发、转让、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计算机及软件、分析仪器的代购、代销、批

发、零售；计划生育用品零售；药用设施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

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有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中药材收购；下列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

医疗包装材料、畜用药、饵料添加剂、饲料、饵料、畜禽药品制造、饲料添加剂制造、牲畜饲养、淡水动植

物养殖、餐饮、会议服务；定型包装食品、食用油、副食、调料零售；纯净水、卫生用品制造；定型包装饮

用水；瓶装纯净水生产经营；饮料；固体饮料；茶饮料生产经营；限分支机构经营：抗生素、生化药品的

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诊疗科目：医学检验科、中医科、内科专业、儿科专业、皮肤科专业、针灸科专

业、生物制品、诊断药品、二类精神药品制剂销售；包装印刷；道路运输；酒（黄酒、酒精）糖、茶、饮料

品、蜂产品代购、代销；麻醉药品（限罂粟壳）；医疗用毒性药品；蛋白质同化剂；肽类激素的批发；食

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销售；生物工程及生物制品、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的研究开发与销售；保

健食品批发经营（片剂类、硬胶囊类、袋泡茶类、口服液类）；食用农产品批发、零售；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三）交易对方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年末 2021年末 2022年末 2023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828,338.77 906,708.50 1,015,698.20 1,036,400.55

负债总额 233,349.37 255,325.59 360,502.89 397,435.70

归母净资产 580,840,89 636,447.76 652,146.05 633,231.45

资产负债率 28.17% 28.16% 35.49% 38.35%

科目 2020年1-12月 2021年1-12月 2022年1-12月 2023年1-6月

收入 660,365.20 690,754.43 824,924.96 408,830.88

利润总额 76,805.79 87,280.57 98,018.84 80,873.59

归母净利润 66,170.44 76,914.44 86,179.39 72,249.15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四道168号融和广场3-2-501、502及3-3-501

法定代表人：幸建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及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比例

（%）

实际出资额

实缴出资比例

（%）

1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0 50.00 25,000.00 50.00

2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 15.00 7,500.00 15.00

3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 15.00 7,500.00 15.00

4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7,500.00 15.00 7,500.00 15.00

5 天津金益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 5.00 2,500.00 5.00

合计 50,000.00 100.00 50,000.00 100.00

权属情况说明：医药集团15%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限制转让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资产评估情况：根据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以2023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

日，评估情况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基础法）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资产总计 324,697.85 324,716.31 18.46 0.0057

负债合计 266,167.07 266,167.07 - -

净资产 58,530.78 58,549.24 18.46 0.0300

四、《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签署协议各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标的企业：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3、产权转让价格

甲方将所持有的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15%股权有偿转让给乙方。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8,

782.386万元 。

4、 产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条件、地点

甲、 乙双方同意采取一次付清方式进行转让价款结算, 产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8,

782.386万元。 按照交易条件乙方已支付的保证金人民币2,600万元自动转为转让价款，剩余价款人民

币6,182.386万元在本合同生效后次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汇入天津产权专用结算账户一并结算。

5、转让价款划转事项

在天津产权收到甲方提供的股权变更登记完成的证明资料后， 将乙方汇入天津产权专用结算账

户的转让价款全部划转至甲方指定收款账户。

6、产权交割事项

（1）甲方应当在本合同生效后10日内，按照“产权交割清单” ，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

（2）经甲、乙双方约定，由交易基准日起至股权变更完成日止，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风险由

乙方承接。

7、权属证明的变更

（1）本次产权转让中涉及的权属证明变更事宜,应在甲方的配合下，由乙方（或标的企业）在本

合同生效后10日内完成。

（2）乙方在未支付全部价款前，不得将股权进行质押、担保等设定他项权；乙方在支付全部价款

后，方可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相关手续。

8、产权转让的税收和费用，经甲、乙双方共同商定

（1）产权转让中涉及的有关税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由双方依法自行承担。

（2）产权转让中涉及的有关费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由双方各自支付。

9、其他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且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具法律效力， 并于以下条件全部成

就后，方告生效：

①乙方受让主体资格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天津监管局审批通过；

②天津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发展” ,甲方间接控股股东）完成及符合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规定（包括：根据上市规则取得天津发展股东于

股东大会中批准本合同及其项下交易）。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转让持有的财务公司15%股权符合公司目前经营发展情况及发展战略规划，不存在损害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方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挂牌竞价方式

受让该股权，交易价格不低于评估价格，鉴于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关

联董事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转让持有的财务公司15%股权是为提升上市公司运营效率，有效盘活公司存量资

产，出清非战略协同参股股权。 关联方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挂牌竞价方式受让该股

权，交易程序合法合规，交易价格不低于评估价格。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认为，本次转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七、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转让财务公司15%股权，有利于公司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符合公司战略部署和实际经营发

展需要。

该转让行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具体影响金额以经会计师年终审计后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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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生制药” )于2023年9月28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3年10月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

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的董事9名。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天津医药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1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于2023年8月28日至2023年9月22日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挂牌期间

仅有一家公司报名摘牌，即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药达仁堂” ），其作为意向受

让方拟以人民币8,782.386万元的价格摘牌受让财务公司15%的股权。 公司拟与津药达仁堂签署《产

权交易合同》。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转让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15%股权，有利于公司提高资产运营效率，

符合公司战略部署和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 公司董事滕飞先生、 董事于克祥先生和董事刘浩先生系关联董

事，已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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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0061� �转债简称：川投转债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9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三号一电力》的要求，现将公司2023年1-9

月发电业务的经营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1-9月， 公司控股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39.91亿千瓦时， 同比上年增长16.27%； 上网电量

39.12亿千瓦时， 同比上年增长16.34%； 企业平均上网电价0.215元／千瓦时，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7.51%。

2023年1-9月，公司控股水电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38.14亿千瓦时，同比上年增加12.00%；上网电

量37.37亿千瓦时，同比上年增加12.02%；水电企业平均上网电价0.196元／千瓦时，与上年同期相持

平。

2023年1-9月，公司控股光伏发电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1.77亿千瓦时；上网电量1.75亿千瓦时；平

均上网电价0.623元／千瓦时（含国补）。

公司控股企业2023年1-9月主要经营数据

项目

名称

发电量（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亿千瓦时）

平均上网电价

（元／千瓦时，不含税）

本期 去年同期

同比

增减

本期

去年

同期

同比

增减

本期

去年

同期

同比增减

水电 38.14 34.05 12.00% 37.37 33.36 12.02% 0.196 0.196 0.00%

光伏 1.77 0.27 555.56% 1.75 0.27 548.15% 0.623 0.652 -4.45%

合计 39.91 34.32 16.27% 39.12 33.63 16.34% 0.215 0.200 7.51%

2023年1-9月发电量、上网电量增长的原因：

1.公司控股的攀新能源公司去年并购的桂平光伏电站于2022年8月实现财务并表，带来本期光伏

发电量同比增长；

2.公司控股的田湾河公司在完成大坝渗漏治理工程后，本年发电能力恢复正常，发电量较去年同

期有所增长。

2023年1-9月光伏电站平均上网电价下降的原因：

1.因参与市场交易，光伏电站平均上网电价有所浮动。

2023年1-9月平均上网电价上涨的原因：

1.本期公司电力营销情况正常；光伏电站平均上网电价大幅高于水电平均上网电价，拉高了本期

公司合计平均上网电价。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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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川投能源” ）于2022年10月21日召开了十一届

九次董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提案报告》,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对21亿元以内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 现金管理品种为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为2022年10月23日-2023年10月22日，资金可滚

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0）。

一、前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产

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理财期

限

年化收

益率

（%）

实际收益

（万

元）

1

中国工商银

行成都春熙

支行

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

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专户型2022

年第400期L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2,000.00

2022年

11月2日

2023月9

月28日

330

天

3.40% 368.35

注：公司与上述受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起息日 到期日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

保本浮动收益型 14,000.00 14,000.00 2022/11/2 2023/4/30 236.87 0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0.00 50,000.00 2022/11/1 2023/2/1 485.56 0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485.00 50,485.00 2023/2/3 2023/5/5 492.92 0

保本浮动收益型 14,000.00 14,000.00 2022/11/2 2023/6/30 275.24 0

保本浮动收益型 12,000.00 12,000.00 2022/11/2 2023/9/28 368.35 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7,200.00 2022/11/1 2023/10/20 27,2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40,400.00 2022/11/2 2023/10/22 40,4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28,400.00 2022/11/2 2023/10/23 28,4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14,236.00 2023/5/12 2023/10/20 14,236.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40,000.00 2023/6/1 2023/10/20 40,000.00

保本浮动收益型 14,000.00 2023/7/11 2023/10/11 14,000.00

合计 304,721.00 140,485.00 / / 1858.94 164,236.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90,7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

5.6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5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64,236.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45,764.00

总理财额度 210,000.00

注：(1)最近一年净资产指2022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最近一年净利润指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理财产品投入总金额为2022年9月28日至今滚动购买的理财产品；

(4)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以2022年10月23日-2023年10月22日理财额度计算；

(5)总理财额度为2022年10月23日-2023年10月22日理财额度；

2022年10月21日召开十一届九次董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提案报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对21亿元以内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

财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单日（2022年10月10日）最

高余额190,700.00万元，未超过授权额度。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股票代码：600674�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3-074号

转债代码：110061� �转债简称：川投转债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累计共有人民币520,034,000元“川投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转股数量为58,681,099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33%。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479,966,000元，占

可转债发行总量的87.0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1575号）准核，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

11月11日公开发行人民币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川投转债” ），每张面值为

人民币100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9〕260号文同意， 公司 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19年12月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川投转债” ，债券代码“110061” 。

根据有关规定和《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

司本次发行的“川投转债” 自发行结束之日（2019年11月15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2020年5月1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普通股份，转股价格为9.92元/股。

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提案报告》，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40元（含税）,自2020年7月16日起，“川投转债” 转

股价格由每股人民币9.92元/股调整为每股人民币9.58元/股。

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提案报告》，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80元（含税）,自2021年7月15日起，“川投转债” 转

股价格由每股人民币9.58元/股调整为每股人民币9.20元/股。

公司于2022年5月24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进行

审议的提案报告》，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0元（含税）,自2022年7月21日起，“川投转

债” 转股价格由每股人民币9.20元/股调整为每股人民币8.80元/股。

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召开了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提案报告》，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0元（含税），自2022年7月14日起，“川投转债” 转股

价格由每股人民币8.80元/股调整为每股人民币8.40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川投转债” 自2023年6月30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6,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

份数量为71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16%。 截至2023年9月30日，累计共有

人民币520,034,000元川投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58,681,099股，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33%。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479,966,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87.0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4,460,820,865 714 4,460,821,579

总股本 4,460,820,865 714 4,460,821,579

四、其他

(一)�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二)�咨询电话：028-86098649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股票代码：600674�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3-075号

转债代码：110061 转债简称：川投转债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3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

公司2023年三季报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度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1,020,393,773.49 883,402,429.30 15.51

营业利润 3,954,929,104.31 2,971,566,976.32 33.09

利润总额 3,958,791,281.96 2,976,308,073.15 3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841,676,555.79 2,919,137,582.42 3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11,372,957.81 2,875,878,845.01 32.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612 0.6625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9% 9.07% 1.4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60,761,610,495.29 54,713,816,867.60 1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35,688,269,176.94 33,816,827,687.60 5.53

股 本 4,460,821,579.00 4,460,581,221.00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8.00 7.58 5.5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合并资产总额607.62亿元，较年初的547.14亿元增长了11.05%，导致资产增加的

主要原因一是本期盈利38.42亿元，二是公司新增购买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10%股权；导

致资产总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分红17.84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20亿元，同比增加15.51%，营业总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子

公司田湾河公司收入去年受仁宗海大坝整治影响下降，本年无此情况，二是新增子公司广西玉柴农光

电力有限公司营业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39.59亿元，同比增加33.01%，主要原因是来自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

同比增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3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

公司2023年第三季报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附件

经公司负责人吴晓曦、主管会计工作的财务总监刘好、会计机构负责人秦乙可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216� � � � � � � � �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2023-032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全食品” 、“公司” ）于2023年7月-9月共收到政府补助24,

008,137.35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三全食品子公司天津全津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全津” ） 、佛山全瑞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佛山全瑞” ）、成都全益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全益” ）、郑州全新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郑州全新” ）为安置残疾人员就业的福利企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52号）的规定，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天津全津收到增值税

退税2,637,755.80元； 佛山全瑞收到增值税退税4,248,400.00元； 成都全益收到增值税退税7,047,

600.00元；郑州全新收到增值税退税4,875,831.55元。 上述补助资金已到账。 以上政府补助资金与公

司日常经营业务相关， 具有可持续性。 三全食品子公司武汉三全食品有限公司收到纾困资金100,

000.00元；子公司海南三全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收到扶持资金3,900,000.00元；子公司昆明三全食品有

限公司收到扶持资金108,550.00元；子公司南京三全食品有限公司收到补助资金190,000.00元；三全

食品收到政府扶持资金900,000.00元。上述补助资金已到账。以上政府补助资金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

无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

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为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共计24,008,137.35元，属于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其他收益。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预计增加上市公司利润总额24,008,137.35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058�证券简称：永吉股份 公告编号：2023-079

转债代码：113646�转债简称：永吉转债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永吉转债” 自2022年10月20日开始转股，截至2023年9月30日，累计共有人民币

7,624,000.00元“永吉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895,96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0.2138%。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永吉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38,244,

00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4.7734%。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共有19,000.00元“永吉转债” 转换成

公司股票，本期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299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509号文核准，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4日公开发行了1,458,68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14,586.8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2]131号文同意， 公司14,586.8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5月17日起在上海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永吉转债” ，债券代码“113646”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永吉转债自2022年10月2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

价格为8.76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8.26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转股价格自2022年9月30日起调整为8.51元/股。

2、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31日起调整为8.26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永吉转债” 自2022年10月20日开始转股，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共有19,000.00

元“永吉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本期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299股。

截至2023年9月30日，累计共有人民币7,624,000.00元“永吉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量为895,96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2138%。

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永吉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38,244,000.00元，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94.7734%。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6月30日）

本次变动数

变动后

（2023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503,200 0 3,503,2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16,464,866 2,299 416,467,165

总股本 419,968,066 2,299 419,970,365

四、其他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号码：0851-86607332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股票代码：603817� � �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3-056

转债代码：113532� � � �转债简称：海环转债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累计有人民币1,528,000元海环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

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99,40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44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海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58,472,000

元，占海环转债发行总量的99.6678%。

● 本季度转股情况： 海环转债自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 转股的金额为74,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191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95号文核准，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日公开发行了4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

总额46,000.00万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60号” 同意，公司46,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19年4月2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海环转债” ，债券代码“113532”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海环转债自2019年10月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7.80元/

股，因实施权益分派及增发新股，转股价格调整为7.26元/股，自2023年7月3日起生效。 具体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

2020-046、2021-037、2022-034、2022-046、2023-03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海环转债自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74,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

份数量为10,191股。截至2023年9月30日，累计有人民币1,528,000元海环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99,40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443%。

(二)截至2023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海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58,472,000元，占海环转债发行总

量的99.667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6,831,683 0 16,831,68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7,515,948 10,191 517,526,139

总股本 534,347,631 10,191 534,357,822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洋里路16号

电话：0591-83626529

传真：0591-83626529

邮政编码：350014

联系人：林志军、陈秀兰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50� � �证券简称：莱特光电 公告编号：2023-039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3年9月30日，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568,870股，占公司总股本402,437,585股的比

例为0.3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7.98元/股，最低价为16.5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7,117,781.93元

（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

机用于员工持股及/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9.40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24日、2023年

8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2）。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1,568,870股，占公司总股本402,437,585股的比例为0.3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7.98元/股，最

低价为16.5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7,117,781.93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

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10日


